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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ANG HOLDING LIMITED

澄清公告

茲提述十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四日「相關業務收購」
之公告、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I）完成收購事項；及（ II）完成首項溢利保證」
之公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達成第二項溢利保證」之公告及二零二三年二
月二十七日「達成第三項溢利保證之公告」。

本公司謹此澄清，依照以上公告提及的相關內容中達到溢利指標之相關描述是基
於百鳴及琢石向本公司提交的中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報告，之後本公司彼時之核
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wC」）於現場再審計時發現：雖然百鳴及琢石公
司賬面現金情況及銀行存款情況符合中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報告，但百鳴及琢石
大部份銷售業務合同的實際支付金額均大於合同約定要支出的成本加利潤總額，
原因是百鳴及琢石在處理這些銷售業務合同時，均利用其他較新的銷售合同的收
入去大量補貼舊有現存的銷售合同，實際來說，這種補貼其實是為市場營銷費用，
所以這些銷售合約在扣除這些市場補貼費用後，其實也是虧損的，沒有產生溢利，
所以認為中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報告對百鳴及琢石的溢利有嚴重誤導，實際無法
達到與本公司約定的任何一期溢利指標，在此基礎上本公司已向百鳴及琢石的指
定對象發出之股票均屬於本公司之實際虧損，需收回本公司持有或再配售方可彌
補本公司之實際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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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志先生及陳曄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寶珠女士；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齊忠偉先生；及李錦榮先生及魏弘先生。


